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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预计的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于公司2020年度

预计的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严格遵循自愿、平等、诚信的原则，属于正常生产经

营往来，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该

等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关于公司2020年度预计的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2、2021年4月1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公司独立董事李汉国先生、柳习科先生、

汪志刚先生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3、2021年4月13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二）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20年度公司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97.46万元，具体关联交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预

计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向关联方购买

原材料 

江西新余国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5 0.00 2.45 0.00 

萍乡市威源民爆

物品有限公司 
  0.66 0.00 

向关联方销售

产品、商品 

江西新余国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2.65 0.00 

江西威安爆破工

程有限公司 
  20.49 0.00 

九江市泰安爆破

工程有限公司 
  3.09 0.00 

吉安市青原爆破

有限责任公司 
  0.37 0.00 

江西省民爆投资

有限公司 
  14.26 0.01 

江西A军工公司   14.62 1.36 

向关联方提供

劳务 

江西新余国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77 0.09 5.36 0.00 

九江市泰安爆破

工程有限公司 
  4.77 0.00 

接受关联方劳

务 

江西威安爆破工

程有限公司 
  8.74 1.17 

合计 82  97.46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额 

上年实

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向关联方购买

原材料 

江西新余国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5 0.00 0 2.45 0.00 

萍乡市威源民爆

物品有限公司 
7 0.07  0.66 0.00 

接受关联方劳

务 

江西威安爆破工

程有限公司 
10 1.00  8.74 0.86 

向关联方销售

产品、商品 

江西A军工公司 40 0.00 5.93 14.62 2.00 

江西新余国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52 0.00  22.65 0.00 



九江市泰安爆破

工程有限公司 
2.89 0.32 2.89 3.09 0.37 

萍乡市威源民爆

物品有限公司 
1 0.10 0 0.00 0.00 

江西威安爆破工

程有限公司 
50 0.00 9.30 20.49 0.00 

吉安市青原爆破

有限责任公司 
0.9 0.10 0 0.37 0.00 

向关联方提供

劳务 

江西新余国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0.00  5.36 0.00 

九江市泰安爆破

工程有限公司 
10 0.00  4.77 0.00 

合计 188.79   83.2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江西新余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一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创

业板公司（股票代码：300722，股票简称：新余国科），成立于 2008 年 5 月 5

日；注册资本：14,560.00 万元；住所：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观巢镇松山江村；

法定代表人为金卫平；经营范围：人工影响天气专用技术装备、保险柜、保险箱、

探空火箭、气象火箭、发射装置、雷达设备、气象专用仪器仪表设计开发、制造、

销售和服务；机械设备设计开发、制造、销售和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和

服务；气象服务；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项目投资咨询（金融、证券、期货、

保险业务除外）；技术咨询；货物进出口贸易；汽车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2020

年总资产为 56,874.98万元、净资产为 47,170.77 万元、营业收入为 24,352.63

万元、净利润为 5,017.38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来自江西新余国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度报告）。 

关联关系：该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江西省军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遂将其认定为公司关联方。 

2、江西威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2月17日，注册资本：500万元，

注册地址：江西省新余市赛维大道新余矿业；法定代表人：徐群；经营范围：爆

破作业设计施工、安全监理。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2020年总资产

为1,526.40万元、净资产为321.36万元、营业收入为1,884.26万元、净利润为

90.91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审计）。 



关联关系：该公司系公司联营企业。 

3、萍乡市威源民爆物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年 1月 16日，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跃进中路 189号；法定代表人：王

小军；经营范围：民用爆炸物品销售。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2020

年总资产为 1,726.57 万元、净资产为 1,369.93 万元、营业收入为 2,797.59 万

元、净利润为 584.37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审计）。 

关联关系：该公司系公司联营企业。 

4、九江市泰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年 4月 24日，注册资本：300

万元；注册地址：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长虹大道 26号香榭丽舍第五栋二单元 202；

法定代表人：文镇军；经营范围：三级设计施工，安全监理。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的主要财务数据：2020 年总资产为 949.80 万元、净资产为 308.58 万元、营业

收入为 3，575.21万元、净利润为 1.66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该公司系公司联营企业。 

5、吉安市青原爆破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3年 1月 10日，注册资本：100

万元；注册地址：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正气苑 6号楼 2-301；法定代表人：舒兵；

经营范围：四级（设计施工）。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2020年总资

产为 44.29 万元、净资产为 43.63万元、营业收入为 15.60万元、净利润为-14.92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该公司系公司联营企业。 

6、江西 A 军工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2020 年总资产为

11847万元、净资产为 4988 万元、营业收入为 4106 万元、净利润为 203 万元（以

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该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江西省军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遂将其认定为公司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根据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签署的关联交易协议，双方应以自愿、平等、互惠互

利等公允的原则进行，该等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并未构成不利影响。公

司保留向其他第三方选择的权利，以确保关联方以正常的价格向公司提供产品和

服务。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相互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定价原则为：以当地可比市场价



为准，如果无市场同类比较的业务，采用成本加成方式确定交易价格。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接受劳务，以及向关联方销

售产品、提供劳务等，公司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一定

程度上保证了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存在对公司

独立运营不存在影响，交易金额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极小，交易形成的利润占公

司净利润的比例不大。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各方股东利益的

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该等交易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五、独立董事相关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2021年公司拟与关联方进行的各项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体现了诚

信、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和国家有关规定，没有损害中小股东

和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

已对2021年度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合理估计，交易的定价按市场公

允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

影响。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预计的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符合公司生产经

营和发展的实际需要。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行为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在定价政策

上遵循了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在召集、召开审

议日常关联交易议案的会议程序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关于公司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